
中部科學園區中興園區環保約定書 

一、 本公司（單位）為落實中部科學園區環境保護政策、提昇環境品質，共同維

護園區形象，善盡社會責任，同意對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

局）簽署本約定書。並遵守本約定書所有內容。 

二、 本公司（單位）承諾於獲准入區後，於建廠及營運期間遵守中興園區實施之

環評要求及相關法律規定，並落實執行。 

三、 本公司（單位）同意依本公司（單位）特性，自行訂定環境保護自我檢查表

格，並依據自檢表所定自檢頻率確實檢查，並做成記錄備查。 

四、 本公司（單位）除雨水外所有廢(污)水（含生活、冷卻等用水）均依園區規

定納入園區污水下水道。並同意符合園區下水道相關使用管理規定。 

五、 本公司（單位）有關消防演習用水、戶外清洗用水等，同意於排入雨水下水

道前先向管理局報備核可。如為緊急事故無法事前報備，同意於事件發生後

三小時內向管理局補辦申報手續。 

六、 本公司（單位）願確實遵循環境影響評估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

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噪音管制法…等環保相關

法令。並配合管理局規定申報各種相關資料。 

七、 本公司（單位）清楚瞭解且願確實遵守中興園區環評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說

明書等環評書件中進駐單位應遵守之相關內容(摘錄如附)，及為達對環境最

友善之目的所需執行之各項環境保護措施。 

八、 如因本公司（單位）之行為致使管理局遭受環保單位處分，本公司（單位）

無條件同意賠償管理局與該罰金(鍰)相等損失金額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絕

無異議。 

  
   公司（單位）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中興園區進駐單位、機構主要應執行環評事項  
 

一、『環說書』記載應執行事項： 

1. 進駐類型限制：引進單位或機構類型須符合以下類別(詳附表一)：文化創意類(文化

創意與服務)、行政辦公類、高科技研發類(機械研發、能源研發、環境研發及其他

研發)。並且除〝文化創意類〞外其餘均不得從事製造量產。 

2. 供水系統規範：新進駐單位、機構應自設 5日蓄水設施；南核心之新進駐單位新建

建物應配合設置中水道管線系統，用以接納園區污水處理廠回收水，供作沖廁、澆

灌…等次級用水使用；另本園區禁止抽用地下水。 

3. 廢水分流、納管規定：進駐單位、機構之〝化學〞及〝生物〞實驗室洗滌廢水，必

須併同其高濃度實驗廢液納入單獨收集系統，並比照成大環境資源中心之分類方式

分類收集後，以事業廢棄物方式分別委託乙級及甲級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代為處

理，不得排入園區污水處理系統；住宅區以外之其他一般生活污水則需符合園區納

管標準，並納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併同處理。 

4. 有害事業廢棄物規定：進駐單位、機構產生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之相容

性，於內部規劃適當處所進行分類收集、貯存及設置警示標誌，並委託甲級公、民

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並須依法向環保主管機關提出廢棄物清除申報，並副知園

區環保管理單位。 

5. 綠建築規範：進駐單位、機構之自有新建建築物工程總造價超過五千萬元或地面層

以上總樓地板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須符合國內綠建築標章六項以上指標(其中

須包括「日常節能」、「CO2減量」、「水資源」及「室內環境」等四項指標)。 

6. 相關申請書件：進駐單位、機構依法若須提出「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水污染防

治措施計畫」、「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交通維持計畫」、「緊急應變計

畫」，須於申請進駐時提出相關文件送請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

核准。 

7. 研發機構(實驗室)化學品管制：進駐單位、機構有運作化學品時應依附圖一之流程

辦理，內容包括：化學品需求提出、實驗室化學品清單之建檔、園區化學品管理資

訊系統登錄、化學品存放及標示、定期申報毒化物運作記錄表、更新化學品管理資

料等。 

8. 節能措施：進駐單位機構之部分新建建築物〝應〞優先採用智慧型電表；另可設置

智慧監控能源管理設施；部分新建建築物需使用熱水之區域，可選擇採用熱泵系

統。 

9. 耐震設計規範：新建建築物設計應依內政部頒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內容辦理；並不

得於公告車籠埔斷層露出線兩側各 30 公尺範圍內之帶狀區域新建建築物，以避免斷

層之直接衝擊。 

10. 施工行為規範： 

A. 土石方運送規範：剩餘土石方應優先利用於公共工程土石方交換，其餘則運送

至合法處理場所；土石方運輸應依預定路徑包括：(1)「計畫園區」→「省道



臺 14 乙線(中正路、省府路)」→「國道 3號」→「往北」；(2)「計畫園區」

→「省道臺 14 乙線(中興路)」→「國道 3號」→「往南」運送土石方；土石

方運送時間原則須於非尖峰時段進行。 

B. 施工時間安排：工程施作應配合居民作息安排施工時間，除安全考量、緊急性

工程與具連續施工必要性之工程，應避免於夜間施工，並須加強與民眾溝通。 

C. 施工車輛管制：施工車輛應限制於工區內停等，原則不得臨停於工區外道路；

施工車輛動線應迴避光華路、光榮北路、位於光榮北路四街與光榮東路間之環

山路部分路段。 

D. 土石方堆置管理：(1)於南核心設置土石方暫置區；估計暫置區可暫置土石方

數量約 6 萬立方公尺；土石方來源包括，進駐單位機構建築地下室施工開挖回

填、表土保存及排水系統、管線、臨時滯洪池挖方等公共工程挖方；(2)土方

暫存區規劃於〝專二(二)〞及〝專二(三)〞用地；(3)土石方暫置採用階段式

堆疊，邊坡之高度以 5 公尺一階為原則，每 5 公尺設複階，總高度不超過 10 

公尺為原則；另為維持邊坡穩定，邊坡斜率以不超過 1:2(V:H)為原則；(4)階

段垂直高達 5 公尺時，每階邊坡間均設置至少 2 公尺之緩衝平台，平台上設

置臨時截流溝，接縱向溝後流入臨時沉砂池；(5)土石方暫置場，坡頂設截流

溝，坡腳設臨時沉砂池，將土方堆置面之地表逕流予以收集、沉砂後再排入園

區內水路；(6)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土石方暫

置區考量堆置時間之長短，採用臨時植生或稻草或網布或防塵網覆蓋等措施，

避免降雨期間雨水直接沖蝕造成土壤流失，晴天加強灑水以抑制之塵土飛揚；

(7)以混凝土或土溝或砂包，於土方暫置區設置臨時排水溝及沉砂設施，工區

內排水均導入沉砂設施後再行排放園區內之雨水下水道系統；(8)承包商進行

整地開挖前，須先設置臨時截流及排水系統，並與園區內排水系統銜接，洪泛

期加強清理排水系統之淤泥，以維排水溝正常排水功能；(9)於工區出口前設

置洗車台及沈砂池，使機具及車輛於駛離工區前先清洗車身及輪胎；洗車台至

出口間予以舖面或舖設防塵網，以減少車體或輪胎沾附塵土，污染區外環境；

(10)於洗車台附近設置沉砂池，將車輛清洗廢水導入沈砂池內經沉砂處理後再

行放流，並定期清除淤泥，以確保沈砂效能。 

E. 水污染防治：施工初期應先行完成排水出口處之滯洪沉砂池，同時於工區周圍

設置臨時截水溝，再將排水導入臨時滯洪沉砂池後排放至外轆排水幹線，以降

低對承受水體懸浮固體濃度增量之影響；須於工區出口設置洗車台及臨時沉砂

池，將洗車廢水經沉砂處理後再予放流；須設置預鑄式套裝污水處理設施處理

施工人員之生活污水，處理至符合新設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標準」，

或設置流動廁所並定期委託清運；須依經核定之「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

計畫」內容執行。 

F. 空氣污染防治：應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進行〝第一級〞

營建工程應實施之各項防制措施。 

G. 文化資產維護：進行整地、開挖或地表刨除期間，應報請園區管理單位進行文

化資產跟隨監看。 



H. 樹木維護：鄰近工區之獨立老樹及大樹、具歷史性行道樹及特色大樹群，於施

工前即設置施工保護圍籬。一般而言樹木的根系範圍約與冠幅同大小，故所設

置之施工圍籬範圍會大於保護樹樹冠之寬度，並設立告示牌解說，可具備生態

教育意義，亦可避免人為隨意進入破壞。受保護樹木的完整性將列入施工驗收

與自主檢查項目中，以確保施工廠商對其之注意與維護。 

11. 營運期間規範： 

A. 空氣污染管理：(1)凡空氣中足以直接或間接妨礙員工健康之物質，或足以引

起員工厭惡之惡臭物質，皆受管制，有關管制內容之規定依環保署規定辦理；

(2)園區內不得有環保署公告之空氣污染行為；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國家排

放標準；(3)固定設施有污染行為者，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或採取適當防

制措施；(4)使用、排放或可能洩漏經環保署公告之有害物質，其運作場所除

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外，應裝設偵測及警報設備，並建立緊急應變系統；(5)

固定污染源發生突發事故，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並即時通知園區管理單位之環安部門。 

B. 廢（污）水排放管理：(1)除研究實驗室廢液及洗滌廢水應分類收集委外清理

外，所排放廢（污）水若無法符合園區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水質標準(以下簡

稱容許標準)者，應設置相關廢（污）水處理設備，並依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

法規之規定，設置專責人員負責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維護與管理事宜；

(2)應將廢(污)水匯集並設置標準採樣井、排放口告示牌、累計型流量計及制

水閥後再行接入園區污水下水道，園區環保管理單位得不定期派員至採樣井採

樣檢驗水質，以查核是否符合容許標準；(3)園區環保管理單位得隨時派員攜

帶證明文件進入園區內各單位、機構檢查其污染物處置狀況或索取相關資料，

污水下水道用戶不得拒絕或藉故拖延；(4)不得在園區抽取地下水或將污染物

注入土壤及地下水；(5)排放廢(污)水水量或水質違反規定，經園區環保管理

單位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園區環保管理單位除依法處理外，情節

重大者，並得通知停止其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C. 事業廢棄物管理：(1)本園區因研究、生活及其他作業活動產出之廢棄物，包

括有害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放射性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品及單位、

機構應負責回收之廢棄物等均屬管理範圍；(2)廢棄物產出單位、機構權責：a.

執行單位、機構之廢棄物源頭管制及減量減廢。b.負責對所產生之廢棄物依其

特性分類盛裝、標示及暫存時之安全措施。c.依法向環保主管機關提出廢棄物

清除申報，並副知園區環保管理單位。d.委託合格代清理機構或資源回收商清

除及處理，並追蹤管理 。 

D. 有害事業廢棄物管理：有害事業廢棄物委託甲級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

並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相關規定辦理，填寫有害事

業廢棄物登記報表與遞送聯單，並依照「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

標準」之規定進行貯存清除處理。 



 
 
 
 
 
 
 
 
 
 
 
 
 
 
 
 
 
 

附圖1  化學品管制流程圖 

化學品存放及標示化學品存放及標示

每半年至少盤點一次、
運作資料更新

每半年至少盤點一次、
運作資料更新

化學品清單建檔化學品清單建檔

化學品需求提出化學品需求提出

填寫毒化物

運作紀錄表

填寫毒化物
運作紀錄表

毒管法列管之
毒性化學物質

是

研發機構(實驗室)中科管理局 環保主管機關

化學品購買化學品購買

否

建置園區化學品
管理資訊系統

建置園區化學品
管理資訊系統

登錄

化學品使用及廢棄化學品使用及廢棄

運作紀錄備查運作紀錄備查
定期申報

不定期輔導查核不定期輔導查核

不定期稽查不定期稽查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

●MSDS提供

設立毒化物運作
管理委員會審核

設立毒化物運作
管理委員會審核

毒化物運作核可申請毒化物運作核可申請

環保主管
機關審核

環保主管
機關審核

是否為
學術機構

是

否

核可

化學品存放及標示化學品存放及標示

每半年至少盤點一次、
運作資料更新

每半年至少盤點一次、
運作資料更新

化學品清單建檔化學品清單建檔

化學品需求提出化學品需求提出

填寫毒化物

運作紀錄表

填寫毒化物
運作紀錄表

毒管法列管之
毒性化學物質

是

研發機構(實驗室)中科管理局 環保主管機關

化學品購買化學品購買

否

建置園區化學品
管理資訊系統

建置園區化學品
管理資訊系統

登錄

化學品使用及廢棄化學品使用及廢棄

運作紀錄備查運作紀錄備查
定期申報

不定期輔導查核不定期輔導查核

不定期稽查不定期稽查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

●MSDS提供

設立毒化物運作
管理委員會審核

設立毒化物運作
管理委員會審核

毒化物運作核可申請毒化物運作核可申請

環保主管
機關審核

環保主管
機關審核

是否為
學術機構

是

否

核可



附表 1  中興園區規劃引進單位或機構類型一覽 
預定引進單位/機構 

類別 綱目 細目 種類/專題 

文 
化 
創 
意 
類 

文 
化 
創 
意 
與 
服 
務 

 台灣文史研究 
 台灣歷史文化相關研究  
 文化創意發展研究  
 在地文化研究 

 創意設計研發  創意設計(工藝創作與設計、軟體設計研發、數位內容等) 

 創意與設計服務  
 五感研究、感性工學系統研究  
 設計諮詢、行銷企劃策略規劃、通路佈局研究 

 其他 

 廣告設計  
 商品設計  
 設計行銷企畫與策略  
 通路開發研究  
 小型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藝術村) 

行政 
辦公 
類 

行政服務  中央、地方政府辦公場所  中央及地方政府辦公場所 

高 
科 
技 
研 
發 
類 

機械 
研發  智慧機器科技 

 新世代智能工廠控制系統  
 智慧機器人、工具機 

能源 
研發 

 能源研究 

 生質奈米纖維與溫室工程材料  
―智慧型溫室工程  
―生質奈米纖維基因工程技術  
―光源特性與纖維成長機制研究  
―生質奈米纖維生長與提煉技術  

 電力儲能系統 
 風力發電系統 
 智慧型微電網系統 
 太陽光電(HCPV) 熱電共生系統 
 生質能發電系統 
 高溫燃料電池(SOFC)熱電混合系統 
 前瞻性綠能研究 

 前瞻性綠能研究 
 智慧型電網系統 

 光電研究 
 微光機電技術 

 太陽光電板、風力發電、智慧電網 

環境 
研發 

 永續環境研究  
 基礎環境整備  
 智慧網絡  

 生態環境保育、高山環境研究；綠建築、低耗能建築 
 綠建築植栽、生態池 

 雲端運算 

其他 
研發 

 創新研發 
 科技整合（如太陽光電板、風力發電、電動車等） 

 系統與服務整合；創新商業模式；技術創新；IC 設計 

 生技研究  醫療器材、檢驗試劑、農業科技 

 

 
 


